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保險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三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規則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指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及高雄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
	依據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設立之現況，明定本規則適用之對象。

	第三條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公會)章程應載明之事項，除依商業團體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外，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會員客戶權益保障及業務紛爭調處等事項。

二、會員間法令遵行與業務健全經營之協助、指導及諮詢等事項。

三、配合主管機關法令政策宣導及研究發展等事項。

四、會員、會員代表及專業人員之管理事項。

五、會員商業道德之維護事項。

六、會員違反法令、公會章程、規範或決議之處置事項。

七、督促及查核會員自律，推動業務上之改進及聯繫、協調事項。

八、依本法、本規則、其他法律或命令應行辦理之事項。
	公會章程為公會業務運作及推展之依據，為使其運作方向明確及維護保險市場健全之發展，爰依保險實務需要並參考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業務管理規第三條之規定，明定公會章程應載明之事項。



	第四條  公會章程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備查。
	公會章程變更亦將影響公會業務之運作及推展，為有效監督公會辦理章程應載明之事項。爰參考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二條規定，明定公會章程變更函報本會備查之期限。

	第五條  公會每次會員大會與理、監事會會議紀錄，應於開會後十五日內報本會備查。


	為瞭解公會平時運作與執行之情形，爰參考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四條規定，明定公會每次會員大會與理事會、監事會會議紀錄應報本會備查之期限。

	第六條  公會應於每日曆年度（以下簡稱年度）開始前，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等，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報本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為督促公會審慎編造業務及財務報表，爰參考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五條及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之運作實務，明定公會應將編造或修正之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等依限報本會備查。

	第七條  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年度工作報告與經理事會通過及監事會承認之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等報本會備查。
	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明定公會年度之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等業務、財務報表資料，限期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為強化保險相關公會業務、財務之監督管理，其重要報表資料，亦有函報本會備查之必要，爰參考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六條規定，明定公會函報本會備查之年度報表資料及期限。

	第八條  公會之會員代表，由各會員指派之。
	明定公會會員代表之組成。

	第九條  公會之負責人為理事長。除須具備商業團體法第二十二條所定資格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之負責人，不得有保險業負責人資格條件準則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以外之同項各款規定之情事。

二、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之負責人，除得任職有關公會現職人員外，不得有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七條所列各款規定之情事。
三、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之負責人，除得任職有關公會現職人員外，不得有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七條所列各款規定之情事。

四、台北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及高雄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之負責人，除得任職有關公會現職人員外，不得有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七條所列各款規定之情事。 

   公會業務人員之資格條件，同前項各款規定。
	一、依據保險相關公會實務，明定公會理事長為負責人。

二、公會之理事長係經由各會員指派會員代表，並經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選任程序而擔任之。考量本規則適用對象計有第二條所定七個公會，會員分別有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公證人公司，其應循遵之法令不同，爰予分款明定各公會負責人之資格條件。

三、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壽險公會及產險公會負責人之資格條件，考量公會負責人為保險業者指派而擔任，亦應符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準則，爰明定不得有該準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情事。另衡酌該規定第十三款所列：不得擔任其他保險業、金融控公司、銀行、信託公司、信用合作社、農(漁) 會信用部、票券金融公司、證券公司、證券金融公司、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或期貨商負責人之規定，原係為避免保險業競業及為保險業負責人專任職務之需要暨配合金融負責人相關法令而訂定。惟本規則規範之產險公會及壽險公會並非保險業，尚無適用該條件之必要，爰予排除第十三款規定。

四、另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及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七條第十款所定限制有關公會現職人員申領職業證書或充任董監事、經理人之規定，原係考量公會現職人員應予中立及公正辦理公會業務而訂定。惟本條資格條件適用之對象為公會之負責人及業務人員，其經聘任後為公會之現職人員並應辦理公會業務，並無適用該條件之必要，爰予排除。 

五、配合本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三之增訂，明定公會業務人員資格條件。

	第十條 公會應訂公會業務人員服務規章，提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本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一、為促使公會業務順利運作及強化公會業務人員管理機制，爰參考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明定公會應訂定（修正）業務人員服務規章。
二、考量保險相關公會規模大小不同，爰由各公會依其業務性質、業務範圍、業務人員配置及管理，訂定業務人員服務規章，並報本會備查。

	第十一條  公會業務人員，不得擔任所屬會員公司之任何兼職或名譽職位。但經理、監事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為確保公會業務執行上之中立性，參考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十一條，明定原則禁止公會業務人員兼職之規定。
二、考量公會負責研究企劃工作及特殊情形之業務人員，或有兼職或任名譽職位之情形，爰賦予理、監事會同意之彈性機制。

	第十二條 公會之理事、監事及業務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守因職務知悉或持有秘密之義務而洩露予他人。

二、利用職務關係，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三、其他違反本法或本會所定應為或不得為之情事。
	公會之理事、監事及業務人員應本於職業道德，確實執行其業務。為避免其利用所任職務，從事違背職務之行為，爰參考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十二條，明定各款不得從事之行為，以健全其組織功能。


	第十三條 公會之理事、監事，有違反法令、怠於行使職務、濫用職權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之行為者，公會應視情節輕重，為適當之處置，報本會備查。


	一、公會之理事及監事涉有不當行為時，將會影響公會整體運作及自律監督功能。爰參考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十三條規定，明定公會對於理事及監事違反法令、怠於行使職務、濫用職權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等之處置依據。

二、另配合本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四增訂本會對於公會理事及監事違反法令等情得予以糾正或命令公會予以解任之規定，爰明定公會應將所作處置報本會備查，俾據以審視情節辦理。


	第十四條  公會應訂定會員自律規範，並報本會備查及督促會員確實遵行之。

前項自律規範應包括會員專業注意義務、忠實義務、廣告促銷以及客戶權益保障等各項規範。

	為提升公會服務品質、維護保險市場紀律，並使公會之自律管理事項法制化，俾利公會之執行作業與會員之遵循，爰參考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十五條及各保險相關實務作業情況，明定公會應訂定會員自律規範及督促會員確實遵行，並規定自律規範涵括之範圍。

	第十五條  公會對下列情事，除應為適當處置外，並應報本會備查：

一、公會之會員代表發生依法令不得擔任公會負責人之情事。

二、會員入會或退會。

三、對會員違反法令、公會章程、自律規範或決議之處置事項。

四、其他經本會規定應行辦理或申報之事項。

前項除第二款應於每季終了一個月內彙總向本會申報外，其餘各款之事項，應於事實發生或處理完成後十五日內向本會申報。
	一、為使能迅速、確實掌握公會及業者發生重大情事之資訊，並強化公會自律管理功能，爰參考信託公會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條規定，明定發生本條所列重大情事者，公會應儘速處理並依限向本會申報。
二、考量保險相關公會之規模，及會員家數差異，爰於第二項另定會員入會或退會，公會彙總向本會申報之期限。



	第十六條 公會如有違背法令或章程、逾越權限，妨害公益情事或廢弛會務等情事者，本會得為警告、撤銷其決議或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等處分。


	商業團體如有違背法令或章程、逾越權限、妨害公益情事或廢弛會務者，商業團體法第六十七條已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對該得行為作成警告、撤銷其決議或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等處分之依據。本條爰予以明定，俾督促公會確實遵循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公會應辦理之事項，本規則未規定者，依商業團體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由於公會之會務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仍應依商業團體法、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及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爲明確法規適用之順序，爰訂定本條以資明確。

	第十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規則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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